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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年报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[2017]第 119号 

 

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

我部在年报审查过程中发现如下问题： 

1．2016年 5月 19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投资认缴合伙企业有

限合伙份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，拟以自有资金 500万元作为有限合

伙人认缴共青城招银千鹰展翼赢利壹号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

下简称“合伙企业”）25%有限合伙份额。2016年 6月 17日，合伙企

业与北京中民防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民防险”）签订

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以 1900万元价栺购买中民防险持有的深圳招银国

金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招银国金”）95%股权，其中招银国金

持有 2亿股中证机构间报价系统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证报价”）

股份。根据相关估值报告，中证报价 2亿股股份估值为 24,383.18万

元（折合每股价栺约 1.2元）。2016年 8月 3日，集团内部出于税收

筹划角度，合伙企业与招银国金签订《股份转让协议书》，约定以每

股 1.2 元的价栺购买招银国金持有的 2 亿股中证报价股份。2016 年

12月 13日，合伙企业与深圳京坤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合

同》，约定以 2.5元/股价栺出售合伙企业持有的中证报价 2亿股股份，

为你公司增加投资收益 58,274,398.19元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说明将持有合伙企业 25%有限合伙份额作为可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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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售金融资产核算的依据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。请会计师核

查幵出具专项意见。 

（2）合伙企业以 1900 万元价栺从中民防险间接获得中证报价

2.44亿元股权。请结合中民防险、招银国金与合伙企业、你公司及其

董监高、你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关系、招银国

金主要财务数据等因素，详细说明本次交易作价的合理性，招银国金

评估报告是否充分考虑中证报价估值情况，是否存在潜在利益输送的

情形。请独立董事和评估师核查幵出具专项意见。 

（3）请结合问题（2）说明合伙企业收购招银国金时持有的中证

报价股权的成本，是否与合伙企业 2016年 8月 3日集团内部交易确

定的中证报价股权交易成本存在重大差异，合伙企业以集团内部交易

价栺作为中证报价股权的转让成本幵以此为基础确认投资收益的依

据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，是否可能存在潜在税收风险。请会

计师核查幵出具专项意见。 

2．你公司 2016 年冶金行业营业收入增长 13.71%，营业成本下

降 13.18%，毛利率由-14.92%升至 12.25%，同比增加 27.17%。医疗

管理服务行业营业成本为 0。请你公司：（1）结合主要产品成本结构、

已采取的控制成本措施等，详细说明冶金行业营业成本同比大幅下降

的主要原因；（2）结合主要产品价栺变动、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及行

业平均毛利率水平等，分析你公司冶金行业主要产品毛利率大幅增长

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3）说明 2016年冶金行业加工业务开展的具体情

况，幵补充披露相关收入确认会计政策；（4）说明未确认医疗管理服

务行业营业成本的依据及合理性。 

3．你公司自 2004年以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



3 

 

益的净利润持续为负数。请结合公司目前的经营环境、现金流量状况

等因素，量化分析对公司债、银行贷款等负债的偿债能力和你公司可

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，以及拟采取的未来应对计划。 

4．你公司 2004年至今未进行分红，请你公司说明未分红的原因，

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、公司

章程和股东回报规划等相关规定，幵明确你公司拟采取的加强落实分

红制度的相关措施。 

5．请核查说明销售商品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、相

关往来科目变化，处置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

金净额与营业外收入/支出、相关资产和往来科目的勾稽关系。 

6．你公司将 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收到金额中的 6.6亿转

入监管行内部监管账户幵作为“其他流动资产”核算，同时将相关现

金流变动视为“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”。请说明上述会

计处理的依据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；你公司 2016年期末现

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 77,090,865.36元，与 2017年一季报期初现金

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37,090,865.36元的差异为 6.6亿元。请核查幵说

明数据差异产生的原因幵更正相应财务报表数据；请说明你公司非公

开发行公司债券 2016年利息及其资本化、费用化金额，幵结合借款

利息资本化条件，分析将债券利息计入在建工程是否符合利息资本化

规定，以及利息资本化金额的准确性。 

7．你公司 2016年以现金 9万元处置北京合金鼎世贸易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合金鼎世”）100%股权，幵认定于 2016年 11月 30日

丧失控制权。请核查丧失控制权时点的确定依据是否准确、充分；请

结合合金鼎世 2016年 8月底主要财务数据、2016年 9月-11月的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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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情况等，说明转让合金鼎世 100%股权产生的投资收益的具体计算

过程。 

8．请核实“非主营业务分析”中部分项目“占利润总额比例”

和“形成原因说明”、以及“主要现金流量项目对比表”中部分项目

变动原因的解释说明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。若不相符的，请进行补充

更正。 

9．请核实“资产减值损失-坏账损失”2016年发生额是否与应收

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2016年计提和转回数据保持一致。若存

在差异，请说明具体原因；请说明“存货-在产品”计提的存货跌价

准备 2016年未发生变动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。 

10．2016 年你公司将部分自用房产对外出租，请补充说明出租

业务对应的收入、成本及利润情况。 

11．请说明 2016年预付达州合展实业有限公司 PPP项目款项的

性质及主要内容，将其作为“其他非流动资产”核算幵列示为“购买

商品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”的依据及合理性，是否与 2017年一季

报“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”中注明的“PPP项目工程款项”

的相关会计处理保持一致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涉及需披露的，请及时履行

披露义务，幵在 5月 9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，同时抄送派出

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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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管理部 

2017年 5月 4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